F AT R BRI E G S A
114 B f§ 3 % 220155

e R
PR FRER R R E SRR T AP B 2R (1144
BRAMETF105 )u) » AR Lﬁf"

R

IECPRATREEE e L - 2 A0SR 2 ) B
FRE > g PRI Aok B & UATE R ’u# ¥ 3
AAde R Aot & S Bl AT 2 3 f 0 B 2R - IR A T
PEH TR i E AR
T9 294
—\ﬂv’&zc‘%i "ﬁiﬁ%\’“Tﬁla"ﬁr’“rf ’}’ﬁ’*ﬁﬁ‘ % By
S5 RO \;fcé',t,ﬁ-ﬂ'”,lf‘kt"—r o
Hﬁﬁia CF1N3FEEHRI TR E- (2
ThE L, o Es TiREG, -

Ee 9 - ~ w72 T ARI13E3Y 10p TRF2TA
oA AL THEYARIBEIT 0P TR2TAF ) -
Ee s FF - ~ F11E 72 " (XS6465. 8pF ~ XS 256G 6.5
Bty > L5 T (A5 0 XS 64G 5. 8+ ~ XS 256G 6.5

s

()2“‘2%?3:“?’— CFI3ZMAE P TRGBME BT E TR
Fizingalasi 2+ 2 W HFY FEEHE S > (L
ARG E LA TRER Y B zingalale B 4
Hp nz*.aq’ Fﬁ_%b ug_ (l__e' FsLA F'J{ Jﬁﬂ,ﬁpx ,‘?._3_542%_
ELARA- G AP R EBLE) 5
B kFR -~ BESIETTL TFEI R
B ST BN - SR

I
k)]



Wﬁ%iﬁ—~@&¥Mﬁfﬁ?irﬁkﬁi&ﬂuawﬁ
AR HBE, (r: TRAZEAEPEERST S
i/n\ﬁﬂ “j'r}\—f—é/]l- ES $/i“{;f‘f j\g—iﬁﬁf%'?,j\” ’ J‘}\l}b'ﬂ‘s ;\gﬁ;

BAEEIz2 4L HAFEWEH2IE, -

(t)g’é‘.;b%\i ’—”"TZ" }é"‘\ l'+ ( )”T$\7 |_§§ E]7 ]__d- zZ | _F]Jﬁ;

6

107 7 1 (g B> & 5 ~ 2% 533908 % 15827 40P pf 5 2
Pif %202 se i - ML BE R~ FTLHAFS

RITRZBREE TR T % o
(D2 113237 10p 2 B £33 11p » L ENLHA S 4
2. L& HBA F"}’ = «R.Q_T_gé‘rﬁi;}iﬂ/{,\ﬂ‘ BN (—r%g_
ﬂ%ﬁgz )saaﬁlpﬁﬁ 3P (TR TR
7)) BT Aokt & Ll Ao 2 T»ﬁ:, 72| G I v R
&” — P N BURITENF R SRFAEF S TR
Th-2F LFOFHIMEEL ES > k- S4g2 2
Ui AR BAEFER L o ARG BB R 2L 4E

ﬁﬁﬁ,g§é%1—“§%ug%,@;gm,@%u%

‘)t/%@‘u"r
s A2 FEiA# o A2 BB 254 BAF
N A ,

+
L i A f—%’ Yot & SEL] AT oT
WA P I v B T -
NP RPE T T G Ao R BT

EEE R B AR |G v a’%%ﬁ&f@pzﬁﬁﬁ’ﬁ
PEGOEHMLP IR FTRLPAYRE R ﬁﬂ\@ﬁ
BRT IR Pl RBRAR TN g A2t



A
%‘é’% f% > ‘Mﬁ; LREERYE S REFMLELZ T EER
B (LAmEmzzmnd
% LB LA AT 2SRRI AR AR S R K
L WY B ¥ R ABRE- R (A ARE%
Z A S FEA) o BRdrd v R 1T 2] LA d
P &2 T HRE -

= N /J»’]/I
FepERArE o B REL A H o e W B e
PR - IR G TR R E R T IRRE  EAE BEE

2 H3BHEZIFIEHE ~ 53 A B TF P2 o AL T
Bhotg & BB 19T 7 2 > 305 AR PR Aded A

s e R I B AT e 'ﬂ’j\?ﬁ)a:‘k BN G S 9

BE R EAT RN - IR T R TR

lE/{%i—— %R -

T Jiﬁ;'%*» 2 % A4497% 5 198 m B~ % 338 ~ % 4547F % 298 -
%4500 % 178 > i 5 2%];#;%@4%:} > o

he R PR A E| A @ s

'gﬁgnﬁ* g4) o
5z

5

o

=]

A -
¢ ;3:::5'& @Q—“]IHJ/; ES 216’1;{
iR 21002 %2100 2 > FF » R - R FAEL AR



R E R R F T 2 R Rk

ALEPF R 23 B CRE B RYFSPFY &
'é%ﬁﬁ“iiﬁmﬁ’%%#i£iiuﬂ§%,ué%
W o
G ERETRELE BPFL T L IR T 28 W

El
@'\E“ )’i”vz\/-ﬂ?ﬁigﬁpg'ﬁ’ﬁpﬁ°
3\];}2]’1'] % 3391%
‘L/;Aﬂ\‘/‘é’.‘i’:”f#ﬁ’J‘,!?/{’]%&%—j&& 2 RS
r}—*ﬁ  JDE T G A~ o A EH 505 T

+

By N
“@“ﬁ

‘g)i

T

(W]

o

VTS NI E R N, /éi’f'l_%}fi\}f%%?}_’\?gi‘ﬁ’ﬁ}]?’°
IR 2 AR e

B A TR R H AL

LRGP AF A 222 JIZ8FTBA2ZHIE AmEF 56
ER1IE S F156F ~ $166F ~ $1958  $20E ¥ 107 29 4
ECE SR P XX ULt L LR Ry VRS
e RNt 4% R DE M T R B AT FEPRERIFTE T
£ o

i %

1 IPHONE = 42+ (4% : XS 64G 5.8%4 ~ XS 2566 6.5
of o 1§ 2 FTA %15, 1067 )

S RE

ERMEBTREBFREEEFH L A AT
1142 B3 55 %1055

w3



TR S B R TR R R A e T

PREEF
TEMEZ AL FIAEBT LD L TR T e AL B
* 2 £43£7000000000055 7> 7 3 5AE (T AR T T
EE PR EL AL KRB aﬁ‘ ?’ﬁ%&%

SIHBMEHB L TR 0 BT BT
%QﬁﬁWéi’ﬁ%%éﬁo%mi%pﬁ?*
Aﬁw%~¢ﬂ%ﬁAgf~ﬁ%éﬁﬁfé%~r%%
NS R EED % ,%?3\[:&]113&38 10p 7PF274 3% ~ 37
11p 12%37/}? ’ Rt 7+ MOmO ¢ B,
T o b @%%%ﬁw’@' RS
B SR AR F D P (T ARG SOALR 2 @ ORET IPHO
NE=+ #2 2 (XS64G5. 8¢ ~ XS 256G 6. 5Pt » & & A74& &
[Tr])6279~ ~ 8827~ » 2155106~ > T &f~% =+
B) o B R AR R E{zingaladl s 2+ 4
WY HEEAE 0B PRSP
TR Fa s a i PR 23589 5
AP A BRI R AR RGP BT

= )l
\

?1" V)V{ Ki'i 5%- B ig o
. 13

o

NP AR A AR I EET AL S ARL
IS HES RBH R E  RAF TS RAE L
RETL . RS P HTE R FIL . R RS P
H@ P gl Ll o P 24000 267 58 w42 it
XM FROPEII s GV TR BHREE -

S~ REF AR AT RFERL I B A RAEFEL U

PRI TR E T

-~ #H

(O E I ER2 B2 F a7 2 T{ a9 o

(Z)FATLFAZEAER B HY 28 o

(Z)EBA G E P AP 28 o

(z )momode T & § PP wA a5 ¥ ~ zingalagl & % + & ) i
S T X LR



i

AR PP b H -

BeBklr RignT 3 \@,ﬁ_g&ﬁféﬁ,;1147 =3l R
P2 S Sl L Rl A T RAILL Y F R TREE
BB T oL AL 2 B B Bl X G
Lo B L EPE o e E o 2E H 100 F 65~ F220
EHR2E UG o MERL R FEL LY AR
LA s AW H %?@ﬁ%’”iaﬁﬁéﬂi

>
N

=
e
R i N
\
/

=
+7q‘

\;j
pre

AR 2E ’\Zgwbkﬁfﬁg ;tE.IZJc «fl | * B A
% B o

AR A E o e B A TR
AR R R Y B A TR
&~%mmwnﬁ\ﬁ@é%ﬁf¢%4
VEH 13T 2 3E B S e 0E B 298 2 3
oL I WAL TB T RN R RITL EREF &7
.

N'—‘
[y
O?
DA
4
.
DO
[
o

A;

-
A2 A o E R

3 gro AR I L H kT ik
AiE % 3BiIEZIFIAZRT 0 74 4o 230 - M7 4
AT R B R F R AR 538 I RN i
BB - DAL g sk W P T R R R o AR
AfEES > GMLE G PR BE A DA R A
éﬁﬁ%@~w%é%iw&é%ﬁwwa%za@ﬁ&,
AHB TR A p A EEEN I BRRET 0 R
SIS AR LR LA S L SRR Lk . o o IR P
2R BAREFF - BRI - BB G 5B
H 5 2 ed 572 0 £ F L2 AR RS 0 - Bk

A E PR F 401 0E 5 198 Bai i i 5 i -

w®
St
mi



23

CAS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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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20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律化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調偵緝字第1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律化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補充及刪除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1、3行及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三)所載之「涂晏誠」，均更正為「凃晏誠」。
　㈡犯罪事實一、第7行所載之「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補充為「接續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
　㈢犯罪事實一、第11行所載之「(XS64G5.8时、XS 256G 6.5时」，更正為「（型號：XS 64G 5.8吋、XS 256G 6.5吋」。
　㈣犯罪事實一、第13至14行所載之「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更正為「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在申請人資料欄位內填載李金瓴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生日及行動電話）」。
　㈤犯罪事實一、倒數第5行所載之「寄送予王律化」，更正為「寄送與王律化」。
　㈥犯罪事實一、倒數第4至5行所載之「復同意王律化以分期付款方式給付價款」，更正為「同意李金瓴與仲信資融公司成立分期付款契約並由李金瓴給付本案手機價款，以此方式詐得本案手機及免支付本案手機價款之利益」。
　㈦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一)所載之「警詢之供述及」刪除。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律化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於113年3月10日及同年3月11日，先後佯以告訴人李金瓴之名義及其個人資料向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媒體公司）及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資融公司）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辦理分期付款契約，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時地反覆實施同種類行為，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之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無端非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而以告訴人名義向富邦媒體公司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向仲信資融公司要約締結分期付款契約，並使富邦媒體公司及仲信資融公司陷於錯誤，並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同意分期付款之申請，使告訴人之個資法益受損，亦影響富邦媒體公司及仲信資融公司分別對其客戶資料、融資與授信管理之正確性，被告顯然欠缺法治之觀念，當值非難；另衡酌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然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是認被告犯後態度普通；復參酌被告過往之前案紀錄（見本院卷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又參以被告犯罪動機、手段、被告所施用之詐術類型、告訴人所受損失；末兼衡被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附之個人戶籍資料），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詐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均為本案犯罪所得，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爰依前揭規定，對本案犯罪所得於主文第2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犯罪所得



		1

		IPHONE手機2支（型號：XS 64G 5.8吋、XS 256G 6.5吋，價值共新臺幣15,106元）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調偵緝字第105號
　　被　　　告　王律化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處刑，茲將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律化與李金瓴之子涂晏誠前為朋友。王律化前向涂晏誠借用李金瓴名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號碼(下稱本案行動電話)後，明知未獲李金瓴、涂晏誠之授權或許可，亦知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有特定目的，並於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3月11日12時37分許，利用設備連結上網際網路後，在momo網路購物平台上，輸入本案行動電話號碼後，偽以李金瓴名義，向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媒體公司)購買IPHONE手機2支(XS64G5.8时、XS 256G 6.5时，價值為新臺幣【下同】6279元、8827元，共1萬5106元，下合稱本案手機)，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資融公司)申請分期付款，而偽造上開購買本案手機、申請分期付款之準私文書並行使之，致富邦媒體公司、仲信資融公司人員陷於錯誤，而將本案手機寄送予王律化，復同意王律化以分期付款方式給付價款，致生損害於李金瓴對於其消費管理、富邦媒體公司對於其交易管理、仲信資融公司對於其融資管理之正確性。嗣李金瓴於同年6月經其胞妹告知收受仲信資融公司催繳通知，詢問仲信資融公司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李金瓴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王律化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二)證人即告訴人李金瓴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三)證人涂晏誠於偵查中之證述。
(四)momo網路平台消費明細查詢清單、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
(五)本案手機之費用明細查詢清單。
二、按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又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法第10條第6項、第2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於網路上填載之申辦本案手機相關文件、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已足表示被告出具該等文書用意之證明，而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並對李金瓴、富邦媒體公司、仲信資融公司造成上開損害，自應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嫌，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被告就本案2支手機所為上開犯行，係於密切接近之時地進行，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包括之一行為。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4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本文之規定，從一重處斷。本案手機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尚犯妨害電腦使用罪嫌。惟現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無故入侵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或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或其他妨害電腦使用犯行，自不得逕繩以上開罪責，告訴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一併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20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律化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

度調偵緝字第1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律化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補充及刪除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1、3行及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三)所載之「

    涂晏誠」，均更正為「凃晏誠」。

　㈡犯罪事實一、第7行所載之「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

    」，補充為「接續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

　㈢犯罪事實一、第11行所載之「(XS64G5.8时、XS 256G 6.5时

    」，更正為「（型號：XS 64G 5.8吋、XS 256G 6.5吋」。

　㈣犯罪事實一、第13至14行所載之「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

    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更正

    為「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

    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在申請人資料欄位內填載李金瓴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生日及行動電話）」。

　㈤犯罪事實一、倒數第5行所載之「寄送予王律化」，更正為「

    寄送與王律化」。

　㈥犯罪事實一、倒數第4至5行所載之「復同意王律化以分期付

    款方式給付價款」，更正為「同意李金瓴與仲信資融公司成

    立分期付款契約並由李金瓴給付本案手機價款，以此方式詐

    得本案手機及免支付本案手機價款之利益」。

　㈦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一)所載之「警詢之供述及」刪除。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律化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

    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

    10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

    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

    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於113年3月10日及同年3月11日，先後佯以告訴人李金瓴

    之名義及其個人資料向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

    邦媒體公司）及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資融公

    司）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辦理分期付款契約，係基

    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時地反覆實施同種類行為，並侵害

    同一法益，各舉動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之健全觀

    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

    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

    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罪、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

    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無端非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

    料，而以告訴人名義向富邦媒體公司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

    之物並向仲信資融公司要約締結分期付款契約，並使富邦媒

    體公司及仲信資融公司陷於錯誤，並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

    之物並同意分期付款之申請，使告訴人之個資法益受損，亦

    影響富邦媒體公司及仲信資融公司分別對其客戶資料、融資

    與授信管理之正確性，被告顯然欠缺法治之觀念，當值非難

    ；另衡酌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然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

    調解，是認被告犯後態度普通；復參酌被告過往之前案紀錄

    （見本院卷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又參以被告犯罪動機、

    手段、被告所施用之詐術類型、告訴人所受損失；末兼衡被

    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附之個

    人戶籍資料），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詐

    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均為本案犯罪所得，未扣案亦未

    實際合法發還。爰依前揭規定，對本案犯罪所得於主文第2

    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表：

編號 犯罪所得 1 IPHONE手機2支（型號：XS 64G 5.8吋、XS 256G 6.5吋，價值共新臺幣15,106元）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調偵緝字第105號

　　被　　　告　王律化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律化與李金瓴之子涂晏誠前為朋友。王律化前向涂晏誠借

    用李金瓴名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號碼(下稱本案行動電

    話)後，明知未獲李金瓴、涂晏誠之授權或許可，亦知悉非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有特定目的，並於特定目的

    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利益，基於非

    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

    、詐欺得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3月11

    日12時37分許，利用設備連結上網際網路後，在momo網路購

    物平台上，輸入本案行動電話號碼後，偽以李金瓴名義，向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媒體公司)購買IPHONE

    手機2支(XS64G5.8时、XS 256G 6.5时，價值為新臺幣【下

    同】6279元、8827元，共1萬5106元，下合稱本案手機)，復

    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

    申請暨合約書，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資融公

    司)申請分期付款，而偽造上開購買本案手機、申請分期付

    款之準私文書並行使之，致富邦媒體公司、仲信資融公司人

    員陷於錯誤，而將本案手機寄送予王律化，復同意王律化以

    分期付款方式給付價款，致生損害於李金瓴對於其消費管理

    、富邦媒體公司對於其交易管理、仲信資融公司對於其融資

    管理之正確性。嗣李金瓴於同年6月經其胞妹告知收受仲信

    資融公司催繳通知，詢問仲信資融公司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李金瓴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王律化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二)證人即告訴人李金瓴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三)證人涂晏誠於偵查中之證述。

(四)momo網路平台消費明細查詢清單、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

    款申請暨合約書。

(五)本案手機之費用明細查詢清單。

二、按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

    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又電磁紀

    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

    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法第10條第6項、第220

    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於網路上填載之申辦本案

    手機相關文件、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已足表示被告出具

    該等文書用意之證明，而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

    並對李金瓴、富邦媒體公司、仲信資融公司造成上開損害，

    自應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行使偽造準私文

    書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

    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嫌，及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被告就本案

    2支手機所為上開犯行，係於密切接近之時地進行，各行為之

    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包括之一行為。被告係以一

    行為觸犯4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本文之規

    定，從一重處斷。本案手機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尚犯妨害電腦使用罪嫌。惟現無積極證據

    ，足認被告有何無故入侵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或無故取得

    、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或其他妨害

    電腦使用犯行，自不得逕繩以上開罪責，告訴意旨容有誤會

    。惟此部分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其

    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一併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20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律化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調偵緝字第1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律化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補充及刪除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1、3行及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三)所載之「涂晏誠」，均更正為「凃晏誠」。
　㈡犯罪事實一、第7行所載之「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補充為「接續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
　㈢犯罪事實一、第11行所載之「(XS64G5.8时、XS 256G 6.5时」，更正為「（型號：XS 64G 5.8吋、XS 256G 6.5吋」。
　㈣犯罪事實一、第13至14行所載之「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更正為「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在申請人資料欄位內填載李金瓴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生日及行動電話）」。
　㈤犯罪事實一、倒數第5行所載之「寄送予王律化」，更正為「寄送與王律化」。
　㈥犯罪事實一、倒數第4至5行所載之「復同意王律化以分期付款方式給付價款」，更正為「同意李金瓴與仲信資融公司成立分期付款契約並由李金瓴給付本案手機價款，以此方式詐得本案手機及免支付本案手機價款之利益」。
　㈦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一)所載之「警詢之供述及」刪除。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律化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於113年3月10日及同年3月11日，先後佯以告訴人李金瓴之名義及其個人資料向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媒體公司）及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資融公司）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辦理分期付款契約，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時地反覆實施同種類行為，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之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無端非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而以告訴人名義向富邦媒體公司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向仲信資融公司要約締結分期付款契約，並使富邦媒體公司及仲信資融公司陷於錯誤，並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同意分期付款之申請，使告訴人之個資法益受損，亦影響富邦媒體公司及仲信資融公司分別對其客戶資料、融資與授信管理之正確性，被告顯然欠缺法治之觀念，當值非難；另衡酌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然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是認被告犯後態度普通；復參酌被告過往之前案紀錄（見本院卷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又參以被告犯罪動機、手段、被告所施用之詐術類型、告訴人所受損失；末兼衡被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附之個人戶籍資料），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詐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均為本案犯罪所得，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爰依前揭規定，對本案犯罪所得於主文第2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犯罪所得



		1

		IPHONE手機2支（型號：XS 64G 5.8吋、XS 256G 6.5吋，價值共新臺幣15,106元）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調偵緝字第105號
　　被　　　告　王律化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處刑，茲將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律化與李金瓴之子涂晏誠前為朋友。王律化前向涂晏誠借用李金瓴名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號碼(下稱本案行動電話)後，明知未獲李金瓴、涂晏誠之授權或許可，亦知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有特定目的，並於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3月11日12時37分許，利用設備連結上網際網路後，在momo網路購物平台上，輸入本案行動電話號碼後，偽以李金瓴名義，向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媒體公司)購買IPHONE手機2支(XS64G5.8时、XS 256G 6.5时，價值為新臺幣【下同】6279元、8827元，共1萬5106元，下合稱本案手機)，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資融公司)申請分期付款，而偽造上開購買本案手機、申請分期付款之準私文書並行使之，致富邦媒體公司、仲信資融公司人員陷於錯誤，而將本案手機寄送予王律化，復同意王律化以分期付款方式給付價款，致生損害於李金瓴對於其消費管理、富邦媒體公司對於其交易管理、仲信資融公司對於其融資管理之正確性。嗣李金瓴於同年6月經其胞妹告知收受仲信資融公司催繳通知，詢問仲信資融公司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李金瓴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王律化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二)證人即告訴人李金瓴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三)證人涂晏誠於偵查中之證述。
(四)momo網路平台消費明細查詢清單、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
(五)本案手機之費用明細查詢清單。
二、按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又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法第10條第6項、第2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於網路上填載之申辦本案手機相關文件、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已足表示被告出具該等文書用意之證明，而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並對李金瓴、富邦媒體公司、仲信資融公司造成上開損害，自應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嫌，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被告就本案2支手機所為上開犯行，係於密切接近之時地進行，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包括之一行為。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4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本文之規定，從一重處斷。本案手機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尚犯妨害電腦使用罪嫌。惟現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無故入侵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或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或其他妨害電腦使用犯行，自不得逕繩以上開罪責，告訴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一併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20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律化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調偵緝字第1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律化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補充及刪除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1、3行及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三)所載之「涂晏誠」，均更正為「凃晏誠」。

　㈡犯罪事實一、第7行所載之「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補充為「接續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

　㈢犯罪事實一、第11行所載之「(XS64G5.8时、XS 256G 6.5时」，更正為「（型號：XS 64G 5.8吋、XS 256G 6.5吋」。

　㈣犯罪事實一、第13至14行所載之「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更正為「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在申請人資料欄位內填載李金瓴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生日及行動電話）」。

　㈤犯罪事實一、倒數第5行所載之「寄送予王律化」，更正為「寄送與王律化」。

　㈥犯罪事實一、倒數第4至5行所載之「復同意王律化以分期付款方式給付價款」，更正為「同意李金瓴與仲信資融公司成立分期付款契約並由李金瓴給付本案手機價款，以此方式詐得本案手機及免支付本案手機價款之利益」。

　㈦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一)所載之「警詢之供述及」刪除。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律化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於113年3月10日及同年3月11日，先後佯以告訴人李金瓴之名義及其個人資料向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媒體公司）及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資融公司）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辦理分期付款契約，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時地反覆實施同種類行為，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之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無端非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而以告訴人名義向富邦媒體公司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向仲信資融公司要約締結分期付款契約，並使富邦媒體公司及仲信資融公司陷於錯誤，並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並同意分期付款之申請，使告訴人之個資法益受損，亦影響富邦媒體公司及仲信資融公司分別對其客戶資料、融資與授信管理之正確性，被告顯然欠缺法治之觀念，當值非難；另衡酌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然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是認被告犯後態度普通；復參酌被告過往之前案紀錄（見本院卷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又參以被告犯罪動機、手段、被告所施用之詐術類型、告訴人所受損失；末兼衡被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附之個人戶籍資料），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詐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均為本案犯罪所得，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爰依前揭規定，對本案犯罪所得於主文第2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犯罪所得 1 IPHONE手機2支（型號：XS 64G 5.8吋、XS 256G 6.5吋，價值共新臺幣15,106元）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調偵緝字第105號

　　被　　　告　王律化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處刑，茲將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律化與李金瓴之子涂晏誠前為朋友。王律化前向涂晏誠借用李金瓴名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號碼(下稱本案行動電話)後，明知未獲李金瓴、涂晏誠之授權或許可，亦知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有特定目的，並於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0日7時27分許、3月11日12時37分許，利用設備連結上網際網路後，在momo網路購物平台上，輸入本案行動電話號碼後，偽以李金瓴名義，向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媒體公司)購買IPHONE手機2支(XS64G5.8时、XS 256G 6.5时，價值為新臺幣【下同】6279元、8827元，共1萬5106元，下合稱本案手機)，復偽以李金瓴名義，於網路上填載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資融公司)申請分期付款，而偽造上開購買本案手機、申請分期付款之準私文書並行使之，致富邦媒體公司、仲信資融公司人員陷於錯誤，而將本案手機寄送予王律化，復同意王律化以分期付款方式給付價款，致生損害於李金瓴對於其消費管理、富邦媒體公司對於其交易管理、仲信資融公司對於其融資管理之正確性。嗣李金瓴於同年6月經其胞妹告知收受仲信資融公司催繳通知，詢問仲信資融公司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李金瓴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王律化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二)證人即告訴人李金瓴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三)證人涂晏誠於偵查中之證述。

(四)momo網路平台消費明細查詢清單、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

(五)本案手機之費用明細查詢清單。

二、按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又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法第10條第6項、第2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於網路上填載之申辦本案手機相關文件、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已足表示被告出具該等文書用意之證明，而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並對李金瓴、富邦媒體公司、仲信資融公司造成上開損害，自應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嫌，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被告就本案2支手機所為上開犯行，係於密切接近之時地進行，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包括之一行為。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4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本文之規定，從一重處斷。本案手機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尚犯妨害電腦使用罪嫌。惟現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無故入侵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或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或其他妨害電腦使用犯行，自不得逕繩以上開罪責，告訴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一併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